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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運成果 

營業收入方面：民國一百零八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693,538 仟元，較民國

一百零七年度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 733,682 仟元，減少 40,144

仟元。 

營業損益方面：民國一百零八年度營業利益為新台幣 28,396 仟元，較民國一百零

七年度營業利益新台幣 988 仟元，增加 27,408 仟元。 

稅前損益方面：民國一百零八年度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23,575 仟元，較民國一百

零七年度稅前淨利新台幣 5,564 仟元，增加 18,011 仟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一百零八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整體實際

營運狀況及表現與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計劃大致相當。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7 年度 108 年度 差異率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733,682 693,538 (5.47%)

營業毛利 101,662 121,857 19.86%

營業費用 100,674 93,461 (7.16%)

稅後純益 7,426 18,942 155.08%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53.14 49.72 (6.44%)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379.57 407.33 7.3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 1.88 4.00 112.77%

股東權益報酬率 (%) 3.09 7.56 144.66%

占實收 

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0.44 12.51 2,743.18%

稅前純益 2.45 10.39 324.08%

純益率 (%) 1.01 2.73 170.30%

每股盈餘 (元) 0.33 0.83 151.52%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有陣容堅強的研發團隊，及秉持著有研發才能有創新、有創新才能有

市場的原則，不斷加強既有人力的訓練，引進更新技術及投入設備等資源，以提

昇整體研發能力外，並隨時注意最新技術整合應用，來設計出可滿足客戶需求之

高品質產品，最近五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列表如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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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安全監控產品系列 工業電腦產品系列 醫療顯示產品系列 

104 10.1”/ 21.5”/ 27”網路型公共

監控顯示器 IP PVM 

1000TVL AHD/TVI CCTV 

Monitor 導入生產 

4.3”1000TVL AHD/TVI 測試機 

旅行用高清弱視輔助電子擴視

機 

19”廣視角日規5線式觸控螢幕

Monitor 

15.6”安卓系統數位看版 

3.1/ 3 cut 廣告用 Monitor 

105 第 3 代網路型高清影像 PVM 量

產 

電腦擴視機+電子語言機(OYNX 

Speech)量產 

21.5”鐵道用高清雙通道顯示

Monitor 量產 

10.1”CCTV Monitor 設計完成 

24”/ 27”4K2K 產品雛型完成，

開始送樣 

攜帶型高清弱視輔助電子擴視

機(專案代號 CP9) 評估完成，

準備開始設計 

19”廣視角日規電容投射式觸

控螢幕試產 

23.8”超薄型廣視角電容投射

式觸控螢幕產品雛型完成，開

始送樣 

第 2.5 代防水及觸控型工業電

腦(ESC974IP)產品雛型完成，

開始送樣 

42”安卓系統數位看版設計完

成，開始送樣 

廣播系統用主機(GB639LCD-B)

量產 

1M pixel 臨床用醫療顯示

器量產 

2M pixel 手術用醫療顯示

器研發中 

提出經濟部產業高值計畫

之「先進醫療顯示設備開

發專案」 

106 全系列網路型 FHD 顯示 PVM，

搭配任何形式 IP Camera 

ODM全系列高品質(鐵殼+玻璃)

FHD 顯示 CCTV Monitor 設計完

成 

ODM全系列高品質鐵殼 4K2K顯

示 CCTV Monitor 雛型完成 

15.6”AHD Monitor 設計完成 

10.1”CCTV Monitor 設計完成 

手機型高清弱視輔助電子擴視

機(專案代號 CP6) 設計完成 

雙鏡頭電子擴視機評估完成，

準備開始設計 

低壓高清弱視用 Monitor 設計

完成 

23.8”超薄型廣視角電容投射

式觸控螢幕產品設計完成 

IP65 防水及觸控型工業電腦

(MOSES III)產品設計完成 

第 2代廣播系統用主機板 

(GB639LCD-C)量產 

1M pixel 高亮度臨床用醫

療顯示器評估完成，準備開

始設計 

2M pixel 手術用醫療顯示

器設計接近完成 

經濟部產業高值計畫之

「先進醫療顯示設備開發

專案」設計中 

開始啟動 ODM 醫療顯示器

專案(19”/ 22”/ 27”) 

107 網路型 POE PVM 開發完成，搭

配客製化 IP Camera 

ODM 全系列(27”/ 32”/ 43”)高
品質鐵殼 1920×1080P CCTV 

21.5”和23.8”超薄型1200nits

電容投射式觸控螢幕雛型完成

IP65防水防塵觸控型工業電腦

(Mosis III)產品進入量產 

1M pixel 高亮度臨床用醫

療顯示器試產完成，準備

大量生產 

2 M pixel 手術用醫療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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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安全監控產品系列 工業電腦產品系列 醫療顯示產品系列 

Monitor 量產 

ODM 55”高品質鐵殼 4K2K CCTV 

Monitor 量產 

全系列網路型 POE Monitor 雛

形完成，支援 ONVIF 協定 

手機型高清弱視輔助擴視機

(CP6)進入量產 

OCR 型高清弱視輔助擴視機功

能設計完成，進入試量產階段 

雙鏡頭電子擴視機(CP10)設計

完成，進入試量產階段 

低壓高清弱視 Monitor 進入量

產 

數位推播機雛形完成(28.5”
/37”) 
43”4K2K 支援 ×4AHD Monitor

評估完成 

器完成，準備試產 

經濟部產業高值計畫(先

進醫療顯示設備開發專

案)完成結案 

ODM 醫療顯示器專案評估

完成(19”/ 22”/ 27”) 

108 網路型 PVM 含人臉辨識系統

開始開發，搭配客製化 IP 
Camera 
8 通道網路+類比之監控組合

機開始設計

全系列網路型 POE Monitor 開
發完成開始量產 (支援 ONVIF 
協定) 
12”/15” (TOPAZ PHD)高清弱

視系統(含OCR功能)進入量產

手持式RUBY系列高清電子擴

視機進入量產

雙鏡頭電子擴視機(CP10)設計

完成進入量產階段

開始評估一體機電腦(AIO)應
用於電子擴視機之可行性

21.5”和 23.8”超薄型 1200nits
電容投射式觸控螢幕進入測試

階段

15.6” IP65 防水防塵觸控型工

業電腦產品進入評估階段

全系列(10.1”/10.4”/21.5”/23.8”)
高品質鐵殼 AIO 評估完成

巴士用 21.5” 顯示器開始設計

21.3” 5M pixel 高解析診斷

用醫療顯示器開發設計完

成

24” 2M pixel 設備用醫療

顯示器開發設計完成

醫療觸控式顯示器開發專

案評估完成

23.8” 8M pixel 雙畫面高解

析醫療顯示器開發設計完

成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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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八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百零八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

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偉豪會計師與薛守宏會計師查核完

竣，並出具無保留查核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等表

冊，經本監察人審查，並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

規定，敬請  鑑核 

        此致 

本公司一百零九年股東常會 

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 察 人：童賴雲森 

                           監 察 人：張嘉興 

                           監 察 人：貝喜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許晉源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九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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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並由董事

長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

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

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

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兩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

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數

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

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

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

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

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

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

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第

十

五

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人

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

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

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

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

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不

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

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人

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

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

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

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第

十

七

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訂，授

權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施行。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正得授

權董事會決議之。 

配 合
實 際
需 求
修 訂
。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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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八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餘額 6,352,608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8,942,299  

減:民國 108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退休金 
 (53,878)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888,842)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12,334   

可供分配盈餘 23,464,521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6,81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6,654,521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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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文 

修訂後條文 
條
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

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臺灣省桃園縣，必要時

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行 政
區 更
名。

第

十

三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人(含獨立董事)，監察

人三~五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

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 

第

十

三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監察人三~五人，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刪除。(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另有規範，故

刪除。原第十三條之二修訂為第十三條之

一。)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名

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

舉數人。 

配 合
公 司
需 求
修 訂
。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施行，本

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獨立董事之選舉，由股東會就獨立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

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均依證券主管機關之法令規

定。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

十

三

條

之

二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施行，本

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

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均依證券主管機關之法

令規定。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第 

十 

三 

條 

之 

二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

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

專長。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依公司法、證

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執行監察人之職

務。 

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相關規定自審計委員

會成立之日起不再適用。 

新增。(原第十三條之二修訂為第十三條

之一。) 

配 合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替
代 監
察 人
職 權
修 訂
。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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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修訂後條文 
條
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

二

十

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五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

第

二

十

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五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八日。

增 訂
修 訂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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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

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

辦理。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即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

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

辦理。 

酌作文
字修正
。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為

之，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選舉人之記

名以選舉票上所印股東戶號代之，每一

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有與應選出人

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

分配選舉數人。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均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由股東就本公司公告之董事

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悉依照

公司法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及相關法

令規定之。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為

之，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選舉人之記

名以選舉票上所印股東戶號代之，每一

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有與應選出人

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

分配選舉數人。 

配合法
令修訂
。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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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六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

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

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

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

變更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

佈散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

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

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股東

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

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前二項排定之

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

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會議

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

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第八條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

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

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

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

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

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

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

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

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

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

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

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

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

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

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

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

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

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

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

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

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

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第十三 

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

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

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附件九】

-37-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十四 

條 

本公司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

一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

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其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

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

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以下略) 

本公司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

一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

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

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以下略)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第十五 

條之一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

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

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新增。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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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固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六條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資金貸與之期限： 

1.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

者、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每次資金貸與期限自放款日

起，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2.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

事資金貸與者，每次資金貸與期

限自放款日起，最長不得超過三

年。 

(二)資金貸與之計息方式： 

資金貸與之計息方式係按日計

息，年利率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

機構短期融資資金借款之最高利

率，放款利息之計收除有特別規定

者外，以每季繳息一次為原則。惟

如本公司持股達 100%之子公司，得

不受本款之限制。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資金貸與之期限： 

1.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

者、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每次資金貸與期限自放款日

起，最長不得超過一年。但因業

務或事實需要，於期限屆滿前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得申請延長資

金貸與之期限。 

2.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

事資金貸與者，每次資金貸與期

限自放款日起，得超過一年。 

(二)資金貸與之計息方式： 

資金貸與之計息方式係按日計

息，年利率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

機構短期融資資金借款之最高利

率，放款利息之計收除有特別規定

者外，以每季繳息一次為原則。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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